	东兴海关行政处罚案件公示信息报送表                                                                    填表时间:2026.1.14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东关缉违字〔2025〕692号

	执法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一）》（海关总署公告2023年第182号）第三条、第六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

	案件名称
	2025.4.6那坡祥越贸易有限公司出口货物申报不实影响国家许可证管理案

	被处罚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法定代表人姓名
	公司名称：那坡祥越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26MADWTT015N

法定代表人姓名：梁悦

	违法事实和理由
	2025年4月11日至2025年5月14日，东兴海关查验一科对报关单号为720720250075057593的货物进行查验，该票报关单为那坡祥越贸易有限公司委托东兴市越汇报关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经查验发现该票报关单的第12项瓷制摆件申报不实，该项货物中含有一般文物。2025年4月27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鉴定，其中11件摆件属于一般文物，分别是民国钱纹石盆2个、民国莲纹石盆2个、民国鱼莲纹石盆2个\清石构件1个、清木雕释迦牟尼佛坐像1个、清木雕达摩佛坐像1个、民国花卉纹石缸1个、民国高浮雕人物故事纹石缸1个。经核实，该批一般文物总价值2345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经审核允许出境的文物，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颁发文物出境许可证，从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口岸出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那坡祥越贸易有限公司未能如实向海关申报，亦未能提供文物出境许可证，违反海关监管规定，影响国家许可证管理。 

那坡祥越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出口货物发货人，未认真核实货物具体情况，亦未按照规定向报关企业提供所委托报关事项的真实情况，导致部分商品申报不实，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十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八十六条第三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所列之违规行为，影响国家许可证件管理。

	处罚结果
	对那坡祥越贸易有限公司处罚款0.3万元。

	救济渠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可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南宁海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其他信息
	上述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情形。


